供应商廉洁自律承诺书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我公司响应你单位组织的XXXX年XXX询价活动。在这次询价过程中和中标后，我们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并郑重承诺：

一、不向项目有关人员及部门赠送礼金礼物、有价证券、回扣以及中介费、介绍费、咨询费等好处费；

二、不为项目有关人员及部门报销应由你方单位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三、不向项目有关人员及部门提供有可能影响公正的宴请和健身娱乐等活动；

四、不为项目有关人员及部门出国（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五、不为项目有关人员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工作安排等提供好处；

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坚决抵制各种违法违纪行为。

如违反上述承诺，你单位有权立即取消我公司投标、中标资格，有权拒绝我公司在一定时期内进入你单位进行项目建设或其他经营活动，并上报有关行政部门进行备案，按照相关规定处理。由此引起的相应损失均由我公司承担。

供应商（加盖公章）：

供应商代表（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